
赤松铁发〔2022〕43号
   签发人：陈明阳          
关于印发《铁东街道“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社区：

现将《铁东街道“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赤峰市松山区铁东街道办事处

                      2022年4月26日

铁东街道“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方案

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区人口大量增加，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经研究决定，将2022年作为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年，集中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排查整治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安排部署，深刻汲取全国各地安全事故教训，举一反三，不断强化“红线”意识，全面从严从实从细排查治理城市公共领域安全隐患，加强公共安全领域安全监管。通过集中排查整治，有效夯实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健全完善风险排查预判、化解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整治范围

整治范围为涉及公共安全的各行业领域。

三、整治重点领域

（一）城镇燃气领域。按照全区城镇燃气专项整治工作部署要求组织实施。

（二）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建筑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方面不足和漏洞，紧盯起重机械、深基坑、高支模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等重点环节，从严从细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止建筑施工安全事故发生；加大城市房屋质量排查整治力度，重点排查整治人员密集场所、经营性场所、老旧房屋和汛期城市低洼、临河地段房屋安全。

严厉查处非法改装、加层等擅自变动承重结构行为；围绕城市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管廊、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城市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全面排查治理供水、供热等市政公用设施安全隐患，确保市政设施安全运营。

（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全面排查整治大型商业综合体、宾馆、酒店、商场、医院、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未经消防验收、擅自变动结构改变使用功能、使用可燃材料装饰装修等火灾隐患；产权单位、委托管理单位以及各经营主体、使用单位建立并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逐级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情况；经营场所房屋质量、建筑耐火等级、安全疏散、消防设施以及违规住人、违规设置库房或者超量存放易燃可燃商品货物等各类隐患。

（四）出租屋。重点排查整治出租屋产权人、管理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备案管理情况；出租场所房屋建筑耐火等级是否符合安全要求；出租场所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电气设施及居住人员密集度等方面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五）电动自行车。重点排查整治住宅小区集中充电设施的安装情况和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在建筑首层门厅、楼梯间、共用走道、地下室半地下室等公共区域以及违规充电等问题。

（六）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重点排查治理校舍质量安全隐患和教学用危险品的安全管理及校园重大集体活动防踩踏等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校外培训机构经营场所安全管理、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设施以及使用燃气等方面安全隐患，严厉查处非法运营和违规设置经营场所等行为。

（七）校外托管机构。全面排查校外托管机构底数，重点排查校外托管机构合法性情况及火灾隐患、安全疏散通道设置等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八）特种设备。开展学校、医院、车站、商场、餐饮场所、居民小区等公共聚集场所电梯、大型游乐设施为重点的特种设备运行、使用、维修保养各环节排查整治工作。

四、时间安排

（一）全面启动阶段（4月份）。各社区要召开专题会议，对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二）深入排查整治阶段（4月—11月份）。各社区要按照公共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内容，细化工作措施、完善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监管行业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要按等级进行逐项登记，建立完善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隐患及时督促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隐患，要制定专门的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资金和整改责任，确保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

（三）总结提高阶段（12月份）。各社区要对排查整治活动进行深入总结，在监管方式方法上总结经验，盘点监管漏洞，完善监管机制，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社区要高度重视城市公共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年活动的重要性，社区书记要亲自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明确工作专班和具体责任人员。

（二）严格检查整改。各社区对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督促企业单位落实整改，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时上报。

（三）强化工作调度。街道安监办将采取随机抽查、定期检查的方式，对各社区组织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调度。


